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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一、实施目标 

贯彻落实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的植保方针和“科学植保、

公共植保、绿色植保”的理念，培育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

业企业、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。大力开展农作

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项目，全面提升我区农作物

病虫害防控能力，有效预防控制病虫危害蔓延，减轻农残，保障

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安全。 

二、项目实施内容 

1.水稻、玉米等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

扶持发展一批装备现代植保机械、服务高效、规模适度的病

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。推广应用大中型高效施药机械、科学用

药，培育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，积极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。

集中连片整体推进，大力推广新农药、新药械，提升病虫害防控

装备水平，加快转变病虫害防控方式，推进统防统治，解决一家

一户“打药难”“乱打药”等问题。实现农药减量控害，保障农

业生产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。  

2. 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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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种群调查、农业防治、物理防治、生物防治、高效低毒

低残留农药防治等各种绿色防控手段，开展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

技术示范推广。  

三、补助对象和标准 

（一）补助对象 

为经工商注册的农业企业公司、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开

展病虫害绿色防控、专业化统防统治的组织。 

1.水稻、玉米等农作物主要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

有从事水稻、玉米等农作物主要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

的组织，在我区内开展防治服务，经验收合格的总面积不低于

5000 亩次。项目资金用于购买统防统治药剂、药械采购与施药

作业补贴。 

2.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 

要选在蔬菜集中种植区，建立蔬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

推广示范点，核心示范面积 100 亩以上。所有项目资金用于购买

绿色防控物化品及用工费。 

（二） 补助标准 

    每个项目补助资金 5 万元。 

四、申请程序和材料 

（一）补助对象的申报与审核 

1.申报。符合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

项目补助申报条件的组织，应根据申报指南要求，向乡镇街道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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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经乡镇街道推荐，报送区农业农村局审核,项目申报书（格

式见附件 2），一律用 A4 纸打印（一式 3 份），于 2023 年 7 月 30

日前送区农推中心植保植检科。 

2.审核。申报材料需经我局审核，实施项目不能重复申报，

重复补助；申报组织应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。全区

承担中央水稻、玉米等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项目组织 2

个，承担市级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项目组织 2 个，合计 4 个。若

申报组织数量超出，我局将按照相关程序审议后确定。 

（二）补助资金发放。 

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、落实，对项目实施完成

情况组织验收；验收结果符合要求，及时依照程序发放项目补助

资金。项目资金补助的情况经长乐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示无异

议。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7 天。 

五、项目验收要求及时间 

区农业农村局于项目实施内容完成后进行验收，项目实施组

织应提供相关材料，并符合相关验收要求。 

 

通讯地址：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街道文松路 666 号 7#301 

联 系 人：陈宏 

联系电话：0591－28889269 

  


